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教職員工文康活動組織社團(隊)申請表

	成立宗旨
活動計畫
	
	社團(隊)名稱
	

	發起人
	         
	申請日期
	   年    月    日

	活動性質
	□藝文活動   □康樂活動
	活動時間
	   年    月    日

	活動地點
	
	活動方式
預定行程
	

	參加人員
	編號
	姓名
	申請補助者打v
	編號
	姓名
	申請補助者打v

	教職員工  人


申請補助  人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預算經費
	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元（每人300元×  人 ）
	活動經費核銷有關規定請詳閱背面附註說明

	會簽單位
	人事室
	會計室
	校   長

	（參加人員單位主管）
	
	
	



               
附註：
一、年度預算補助經費，請發起人於活動結束後2週內負責檢據核銷，每人每年補助300元。如同一年參加2項以上社團(隊)活動時，不得重複補助。
二、核銷時，請一併檢附2張以上活動地點之團體照片。
三、經費核銷應取得活動當日統一發票或收據，買受人請填列「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」，統一發票應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，收據應填列商店「統一編號」並加蓋「店章」及「商店負責人私章」。
四、請注意開立收據或發票廠商「營業項目」，是否與提供服務項目相符；如為公司組織，應開立「統一發票」，不得開立收據。
5、 收銀機發票請要求商家登打本校統一編號「46803404」。
六、統一發票及收據請逐項列明物品名稱、單價、數量及總價，收銀機發票物品名稱以編號表示者，請活動發起人加註中文名稱並簽名。
七、經費核銷如有疑義，請逕洽會計室。
八、申請文康活動辦理日期限於每年11月30日前實施完畢。
